
請支付給住宿的住宿設施。（住宿稅已支付給民宅住宿仲介業者或旅行業者時，不需再支付給住宿設施。）支付方式

活用地區的自然、歷史、文化等 , 促進魅力洋溢觀光地之建設。 促進整備旅客能夠舒適逗留之設施（無障礙化等）。 推展住宿設施及餐飲店之多言語化。

致於福岡縣內住宿的旅客
住宿稅介紹
2020 年 4月 1日～

住宿稅將用於增加福岡縣整體觀光魅力，以及提升遊客滿意度等措施。

住宿者1人1晚200日圓
※於福岡市內住宿者，20,000日圓以上時為 500日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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